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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第 112-3次法規諮詢小組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112年 9月 27日（星期三） 

時    間：下午 2時 

地    點：L007會議室  

主 持 人：汪輝明主任秘書                              紀錄：許雅琁 

出席人員：汪輝明、郭俊麟、鄭植元、邱創雄、。 

請假人員：魏虎嶺 

列席人員：許雅琁、蔡佳汝、康智傑、邱逸欣、葉瓊美、鄭淑真、王江舜、

陳淑慧、黃子清、蔡蓮君 

壹、主席致詞(略) 

貳、提案報告： 

提案報告一 (人事室) 

案由：廢止「南臺科技大學彈性薪資實施要點」，提請報告。 

建議：本案修正通過，並請依程序提請行政會議討論。 

參、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人事室) 

案由：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

助支應原則 (草案)」，提請討論。 

建議：一、本案修正通過，修正建議如下： 

(一) 本案建議依其性質修正為「南臺科技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

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應辦法 (草案)」，條號請

一併修正。 

(二) 第二條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二、彈性薪資暨獎勵

補助適用對象 

(一)本校專任有給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為原則。 

(二)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者，應符合該部規定。經費來源如為其他政府部會補助

者，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得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彈

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其他規定則另列一條。 

(二)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績優教

師當年度個人獲得下列榮譽或成就之一者。，經所屬一級

單位推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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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弟四目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

「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績效優良有特殊成就並獲得其

所屬一級學術單位推薦者。」。 

(四)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使用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者，應依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規定繳交執行績效報告，補助期間中途

離退者亦同，績效報告由校方彙整後繳交該部會」。 

(五)第四條、第五條及第六條條文內容文字寫法建議修正。 

(六)第八條條文內容建議再議。 

(七)第十條第一項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本校提供受補

助教師為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校方所提供教學、研

究及行政支援」。 

(八)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條文內容建議考量是否刪除。 

(九)第十一條第一項條文內容建議增列關於月支領獎勵可否

重複領取之條款。 

(十)本案法規層級建議再考量。 

二、各項修正建議請提案單位審酌，並請依程序提請行政會議討

論。 

提案討論二 (教務處) 

案由：修正「南臺科技大學學則」，提請討論。 

建議：本案修正通過，請依程序提請行政會議討論。  

提案討論三 (教務處) 

案由：修正「南臺科技大學學士班就學役男彈性修業辦法」，提請討論。 

建議：本案修正通過，依程序提請行政會議討論。 

提案討論四 (教務處) 

案由：修正「南臺科技大學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建議：本案修正通過，依程序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提案討論五 (教務處) 

案由：修正「南臺科技大學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聯學制實施辦法」，提

請討論。 

建議：一、本案修正通過，修正建議如下： 

(一)第六條第三項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前項第六款 

「碩、博士論文共同指導協議書」之內容應須包括下列各

項內容：」。 

(二)第六條第五項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學位考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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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組成需須符合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規定；學位考

試通過後，繳交本校之學位論文須符合本校學位論文格式

規範。」。 

二、各項修正建議請提案單位審酌，並請依程序提請教務會議討

論。 

提案討論六 (秘書室) 

案由：修正「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組織規程」，提請討論。 

建議：本案修正通過，請依程序提請行政會議討論。  

提案討論七 (學務處) 

案由：修正「南臺科技大學社團參與課程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建議：一、本案修正通過，修正建議如下： 

(一) 第六點第一項第一款建議新增為一點。 

(二) 第六點第一像第二款及第三款中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及國

際學生之資格建議另行新增一點。 

(三)第五點第一項第三款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於一年

級及至四年級期間取得上述分數達 60分以上為通過。」。 

二、各項修正建議請提案單位審酌，並請依程序提請教務會議討

論。 

提案討論八 (學務處) 

案由：修正「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心理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建議：一、本案修正通過，修正建議如下： 

(一)第一點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促進與維護學生心理健康及全人發展，並健全

學生輔導工作，特依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心理輔導實施辦法

設「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心理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並訂定「南臺科技大學學生心理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第二點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本校設「南臺科技大

學學生心理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本會置委員 19

人，含校長、督導副校長、學務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

組長、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

組組長擔任；各學院學生代表各 1名、心理輔導專家學者

代表 1名及專業輔導人員代表 1名，並由校長擔任主任委

員，學務長擔任執行秘書，各代表及專家學者由學生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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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向校長推薦聘任之。  」。 

提案討論九 (軍訓室) 

案由：訂定「南臺科技大學軍訓教官人事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提請討論。 

建議：一、本案修正通過，修正建議如下： 

(一)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

「學生事務處推派二級行政主管 1人」。 

(二)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

「校內老師 2 人(曾任學務處一、二級行政主管)，由召集

人推薦擔任。」。 

(三)第三條條文內容請加註當然委員產生程序。 

二、各項修正建議請提案單位審酌，並請依程序提請行政會議討

論。 

提案討論十 (軍訓室) 

案由：訂定「南臺科技大學軍訓教官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草案)」，

提請討論。 

建議：一、本案修正通過，修正建議如下： 

(一)第一條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保障軍訓教官權益，辦理申訴案件，特設置南

臺科技大學軍訓教官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申評

會)，並訂定本辦法。」。 

(二)第四條第一項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申評會置委員 7

人，由校長遴聘行政主管 1人、軍訓教官或校安人員 5人、

具法律背景之校外社會公正人士 1人組成之，任一性別委

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必要時得由校長遴聘校外

現役或退役軍訓教官擔任委員。」。 

(三)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軍訓教

官對於學校之軍訓行政措施不服者，向本校申評會提起申

訴，如不服其決定者，向教育部申評會提起再申訴。」。 

(四)第七條第一項第十二款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申訴

有下列各款目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五)第七條第一項第十三款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申評

會應對評議之結論作成決議，並由主席聘請指定法律專業

背景之委員草擬，評議書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

同意並由主席署名；申評會做成評議書時主席因故不能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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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職務者，由代理主席署名，並記載其事由。其評議經過

及個別意見，應對外守秘密。」。 

(三)第八條條文內容文字建議修正為：「申評會行政業務分由

人事室或學務處辦理。」。 

二、各項修正建議請提案單位審酌，並請依程序提請行政會議討

論。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16時 40分。 

 


